
國立中央大學教研大樓教學場域管理細則 
109 年 07 月 13 日教務處主管會議通過 

109 年 11 月 25 日總務會議備查 

110 年 3 月 3 日教務處主管會議通過 

110 年 5 月 5 日總務處會議備查 

110 年 9 月 6 日教務處主管會議通過 

110 年 10 月 26 日場地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110 年 12 月 15 日總務會議備查 

111 年 9 月 19 日教務處主管會議通過 

111 年 10 月 12 場地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111 年 11 月 8 日總務會議備查 

113 年 6 月 5 日教務處主管會議通過 

113 年 10 月 18 日場地借用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113 年 11 月 15 日總務會議備查 

115 年 03 月 05 日場地借用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115 年 4 月 7 日總務會議備查 

第一條  為使場地有效使用，以期發揮場地應有功能，爰依據本校「總務會議場地借

用管理委員會設置暨管理辦法」第九條規定，訂定本細則。 

第二條  管理維護單位: 教務處(以下簡稱本處)。教學場域範圍為教研大樓 B1至         

3樓教室空間與 B1廣場。 

第三條  開放借用時間為非上課時間，供校內、外單位及團體租借使用。 

第四條  申請對象: 

   一、 校內申請單位: 

             (一)以學校行政、教學、研究為優先，教職員及學生社團居次。 

  (二)本校學生社團，須有校內單位或教職員擔任保證人，方可提出申

請。 

   二、 校外申請單位:  

於國內登記立案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政府機關、學校、非法人團

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或公司等，均可提出申請。惟與本校訂有策

略聯盟協議單位，經專案簽准者以全額九折收費。 

第五條  收費方式:依教研大樓教學場域借用收費標準表收費，如有特殊情況者，        

須事先專案經校長簽准。 

一、 各級學位班開設之全校性共同必、選修課程平日免收場地費（在職專班

課程除外）。教務處使用所管轄場地主辦各項校內、外會議、招生活

動、創新課程或執行教育部等計畫時，無論平日、假日免收場地費及清

潔管理費（在職專班課程除外）。本校各單位辦理對象為本校師生之不

收費的活動或課程（不含推廣教育課程）酌收場地費每間、每時段 1200



元。但夜間及假日依據收費標準表支付清潔管理費。非全校性共同必、

選修課程，經上簽核准，得借用教研大樓教室排課，每小時收費 300

元，依學期實際上課時數計費。 

二、 階梯教室不得飲食，如有用餐需求，可另外借用可用餐教室場地，得以

最低 2小時計價。 

三、 借用單位應於活動日開始一週前向本校出納組繳清場地使用費，並另繳

保證金，該保證金於活動結束後，經會同場地管理人員會勘復原無誤

後，無息匯款退回借用單位。校內單位借用免繳保證金，相關費用得依

校內轉帳程序辦理繳費。 

四、場地借用每日單獨計算，不可跨日合計；白天與晚間時段，分別獨立計

算。 

     五、以上費用包含教室影音設備、麥克風、空調等，其他相關耗材請由 

         借用單位自備。場地借用所含之基本空間配置物品，及基本配置以 

         外之額外借用物品項目、數量與收費方式，悉依本細則所附「附 

         表：教研大樓教學場域空間配置基本物品及額外借用收費標準表」 

         辦理。 

     六、如需事先場佈、測試器材，或事後撤場，請洽管理單位協調時間， 

         不另外收費，但以二小時為原則。 

七﹑借用期間如有損壞或遺失公物，概由該借用單位按時價賠償不得有 

    異議。 

第六條  租借方式： 

一、申請及送件方式： 

(一)送件時間：週一至週五上班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止。 

(二)送件地點：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 300號國立中央大學教務處課務

組。 

(三)送件方式：請於活動開始日三週前上網登記並郵寄或親送場域借

用申請表、活動企劃書及相關附件。如有額外借用物

品需求應另檢附物品借用申請表。 

  (四)校外單位請另來函申請。 

二、審核： 

 (一)本處於收到完整申請案件後三個工作天通知審核結果，申請單位

如未接獲通知，請來電查詢。 

 (二)借用單位一經申請核定，如欲變更內容或時間應循申請程序辦

理，不得逕自調換。若經發現不符，本處得立即停止該場地之借



用，並停止受理該機關、學校、單位或團體 6個月內之場地申

請。 

   (三)本處得因場地堪用狀況、申請者過去使用記錄以及其他因素考量

拒絕租借，並保有最後審核決定權。 

三、繳費： 

 (一)借用單位於繳費後，應於活動開始三天前將繳費收據影本送交本

處備查。 

    (二)借用單位如於繳費後取消活動，應扣除已繳納費用百分之二十。 

第七條  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以致場地無法依約提供使用，申請單位得提出延期或

退費申請，但本處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第八條  申請使用場地借用之單位或個人，不得有商業販售行為。 

第九條  借用本場地，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處有權要求立即停止使用，保有拒絕

服務的權利，並依法處理。 

一、違背政府法令規章者。 

二、使用事實與申請內容不符者。 

三、使用有損本校活動場地建築與設備者。 

四、參與活動人員不遵守本校規定，有妨害正常公務推行或影響校區安全行

為者。 

五、違反本細則者。 

第十條  本處所轄之場地全面禁煙，並禁止烹煮及夜宿等情事，百人以上教室嚴禁攜

帶食物、飲料入內，如有特殊需求須事先申請核准後始得用餐。 

第十一條  場地空間嚴禁張貼，若有需求，請先洽詢管理單位。活動結束後，使用          

單位需將各項設備恢復原狀，並清除垃圾，使用期間內如有損壞或遺失          

公物，概由使用單位（人）按時價賠償，不得異議。本細則如有未盡事          

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細則經教務處主管會議通過，提送總務會議場地借用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並經總務會議備查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教研大樓教學場域借用收費標準表 

時間 

上班日白天 

08:00-17:00 

晚間 17:00-22:00 

與國定例假日 

08:00-22:00 

 

4 小時 4-8 小時 4 小時 4-12 小時  

費用項目 場地費 場地費 場地費 場地費 保證金 

校外 

單位 

(全額含

稅) 

30 人以下教室 2,000 每增加一小

時以四分之

一時段計

費，未滿一

小時者以一

小時計 

3,000 

每增加一小時

以四分之一時

段計費，未滿

一小時者以一

小時計 

3,000 

31-60 人教室 4,000 6,000 5,000 

61-125 人教室 7,000 10,500 8,000 

125-200 人教室 10,000 15,000 12,000 

B1 廣場 10,000 15,000 12,000 

200 人以上教室 12,000 18,000 15,000 

校內 

單位 

  (6 折) 

30 人以下教室 1,200 

每增加一小

時以四分之

一時段計

費，未滿一

小時者以一

小時計 

1,800 

每增加一小時

以四分之一時

段計費，未滿

一小時者以一

小時計 

免 

31-60 人教室 2,400 3,600 免 

61-125 人教室 4,200 6,300 免 

125-200 人教室 6,000 9,000 免 

B1 廣場 6,000 9,000 免 

200 人以上教室 7,200 10,800 免 

本校各單

位辦理對

象為本校

師生之不

收費的學

術活動或

訓練課程 

 

1,200 

每增加一小

時以四分之

一時段計

費，未滿一

小時者以一

小時計 

清潔管理費每間 5000 元 免 

(一) 本校為各級學位班開設之全校性共同必、選修課程平日免收場地費（在職專班課程除外）。教務處使用所管轄場

地主辦各項校內、外會議、招生活動、創新課程或執行教育部等計畫時，無論平日、假日免收場地費及清潔管理

費（在職專班課程除外）。 

(二) 本校各單位辦理對象為本校師生之不收費的活動或課程（不含推廣教育課程）酌收場地費每間、每時段 1200

元。但夜間及假日依據收費標準表支付清潔管理費。 

(三) 本表費用除保證金外，場地費以「時段」計費，每一時段為四小時，未滿四小時仍以四小時計算。連續使用超過

一「時段」，每增加一小時以四分之一時段計費，未滿一小時者仍以一小時計算。借用時段超過 17:00 後，以晚

間收費計算。清潔管理費每次依照場地使用範圍計費。 

(四) 每日單獨計算，不可跨日合計；白天與晚間時段，分別獨立計算。 

(五) 以上費用包含教室影音設備、麥克風、空調等，其他相關耗材請由借用單位自備。 

(六) 如需事先場佈、測試器材，或事後撤場，請洽管理單位協調時間，不另外收費，但以二小時為原則。 

(七) 借用期間如有損壞或遺失公物，概由該借用單位按時價賠償不得有異議。 

 

 

 



國立中央大學教研大樓教學場域借用申請表  

活動名稱                                                           （請務必附上）活動內容資料 

預計參加人數  
活動 

型式 

研討會講座 比賽 其他

（                                ） 

借用場地名稱  

借

用

單

位 

單位名稱:  
收據 

抬頭 
 

申請人 

校外單位 

校內單位 

學生社團 

社群 

學生請加註系級學號 

社團請課外活動組在主管簽章欄簽章 

主管 

簽章 
 

社群輔導人簽章: 

連絡電話 

(手機) 
 

Email  

使用日期 起訖時間 
借用

時數 
費用 備註 

 起        訖    

 起         訖    

 起         訖    

審

核

單

位 

場地費/ 

清潔管理費 

（按全額  折） 

計新台幣        元 

50%（歸校務基金） 

50%（歸場地所屬單位） 

保證金 新台幣          元 

承辦人         分機 
教務處 

主管 
 

會簽單位  

備註 

1. 送件方式： 

(1) 請於活動開始日三週前上網登記並郵寄或親送場地申請表、活動企劃書及相關附件。 

(2) 校外單位請另來函申請。 

2. 詳閱並遵守本校「教研大樓教學場域管理細則」 

3. 個人資料保護安全聲明:本表單蒐集之個人資料，僅限於租借教研大樓教學場域使用，

非經當事人同意，絕不轉做其他用途，亦不會公佈任何資訊，並遵循本校個人資料保護

管理制度資料保存與安全控管辦理。 

 

 

 

 

 



 

 

國立中央大學教研大樓教學場域借用切結書 

茲保證於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假教研大樓             

舉辦『                                  』活動，  

願確實遵守下列規定： 

1. 活動內容及形式依下列規範辦理： 

(1)不違反國家政策或法令。 

(2)不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3)不侵犯他人權益。 

(4)不會有任何不法行為。 

(5)活動內容與申請項目性質相符，且場地不會轉讓他人使

用。 

(6)不會大聲喧嘩，活動音量依循噪音管制法規，控制於不干

擾其周圍辦公與上課，並須隨時配合本處管理人員要求。 

2. 已確實詳閱本校「教研大樓教學場域管理細則」並遵守相關規定，場地用畢後應即回復原狀，若

有造成場地髒污、設備損壞或遺失情事，須負擔修護及賠償之責。若有需要張貼海報或懸掛旗

幟，須先報請場地管理單位同意。 

 

本人自願遵守上述規定，若有任何無法遵守及違規行為，同意立即停止使用，所繳費

用不要求退還，並接受有關機關取締處理；如有發生違法行為，願負所有法律責任，

特此切結為憑。 

立書人：                身分證字號： 

單位：                 負責人： 

聯繫電話： 

個人資料保護安全聲明 

本表單蒐集之個人資料，僅限於租借教研大樓教學場域使用，非經當事人同意，絕不轉做其他用

途，亦不會公佈任何資訊，並遵循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資料保存與安全控管辦理。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一 教研大樓教學場域空間配置基本物品及額外借用收費標準表 

 

1.每間教室基本配置如下：長桌一張、摺疊椅二張、A0海報架一個及公告架一 

個。教室麥克風以現場既有設備為準，每間教室配置二支或四支不等，前述基 

本配置物品免費提供借用，不另行收費。 

 

2.使用單位含基本配置及以外之需求，均應事前提出申請，並依下列標準計費。額 

外借用物品採當日計次收費，並以原價計收，不適用任何折扣、減免或優惠規定。  

 

品項 長桌 摺疊椅 A0海報架 A2公告架 麥克風 

單價 300/張 100/ 張 300/個 100/個 手持 500/隻 

頭戴 600/隻 

 

品項 音源線 延長線(條) 延長線(桶) 行動電子看板

(直立式) 

行動音箱（含麥

克風 2隻） 

單價 100/條 200/條 300/桶 500/座 1000 

3. 額外借用之設備及物品，借用單位應妥善使用，活動結束後依管理單位指示歸還；

如有損壞或遺失，應依實際修復或重置費用負責賠償。 

 

 

 

 

 

 

 

 

 

 



 

國立中央大學教研大樓教學場域物品借用申請表 

 
場地借用編號                                                        

物品使用地點  

使用日期  起訖時間  

品項 單價 數量 金額 品項 單價 數量 金額 

長桌    音源線    

摺疊椅    延長（條）    

A0 海報架    延長（桶）    

A2 公告架  
  

行動電子看板

（直立式） 

 
  

手持式麥克風  
  

行動音箱（含

麥克風二隻） 

 
  

        

        

        

        

        

        

        

審核單位 

物品借用費 計新台幣        元 
25%（歸校務基金） 

75%（歸場地所屬單位） 

承辦人         分機 
教務處 

主管 
 

備註 

1. 本申請表所列物品均為「空間配置基本物品以外」之額外借用項目。 

2. 借用費用依附表收費標準以原價計收，不適用任何折扣、減免或優惠

規定 

3. 借用物品採當日計次收費，借用單位應於活動前完成繳費。 

4. 借用期間如有損壞或遺失，借用單位應依實際修復或重置費用負責賠

償 

5. 活動結束後，借用單位應依管理單位指示歸還並完成清點。 

 

 

 


